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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桃園縣政府第690次主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年4月22日下午1時30分 

地點：本府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朱育慧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頒(獻)獎 

頒發桃園縣政府102年度機關檔案管理初評評獎成績前三名： 

(一) 第一名：觀音鄉戶政事務所 

(二) 第二名：蘆竹地政事務所 

(三) 第三名：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 

參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裁示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肆、專題報告 

一、 報告機關：交通局 

報告案由：綠線捷運出入口和通風口配置原則及車站聯開作法 

民政局邱局長德順補充報告： 

建議於規劃捷運時，即可於站體結構預留出入口設計，如藝文園區站；

另捷運出入口可考量設置於市中心附近街廓，並設計2個以上出入口，

除解決市中心土地不易取得之問題外，亦可促進鄰近街道繁榮。 

李顧問維峰： 

民眾反對捷運聯開原因不外乎居住情感、期待更優渥條件，以及不了解

聯開好處等，建議持續溝通，並研議調整及變通方案。 

葉副縣長世文： 

(一) 如欲以增加容積率方式解決反對土地聯開問題，因增加容積率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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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應為增加公眾利益，故請以此角度提出說明。 

(二) 都市發展容積總量無法無限制增加，本縣因屬發展中都市，故容

積總量尚有空間。 

黃副縣長宏斌： 

關於捷運出入口為何須使用私有土地，或通風口為何不可設置於安全島

等民眾疑慮問題，交通局應再作清楚解釋，並多與民眾溝通，以求圓融

解決，但亦請預為準備替代方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請交通局依下列方向辦理： 

(一) 捷運出入口設置可如邱局長建議，若民眾反對，改為設置於旁邊

街廓，並考量設計多個不同方向出入口，亦可藉此讓街廓獲得生

機，請再研議規劃。 

(二) 出入口設置位置之規劃，為何須使用私有地，以及聯開後民眾可

獲得之利益等均應作合理且清楚之說明，並請與民眾充分溝通；

唯民眾若無意願，則應尊重其意願，切勿勉強。  

(三) 請訂定捷運周邊建築物，如醫院、百貨公司、學校、棒球場等，

要求聯通至捷運之相關規定。 

(四) 即使面對之問題複雜難解，亦請排除萬難，切勿延期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農業發展局 

報告案由：藻礁保育與漁民權益維護 

黃副縣長宏斌： 

(一) 現正根據中央核定計畫，擬定工作項目及分工，俟擬妥並經專家

學者會議研討後，奉縣長核定後公布。 

(二) 本案保育範園將分為核心區、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，其開放重點

為：核心區，禁止任何人任意進入，違者將裁處5至15萬元；緩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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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，將由主管機關訂定開放時間、人數及範圍；永續利用區，則

不限一般遊客進入，但限制包括游泳、浮潛及以器具捕撈等行為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關於媒體報導指稱本府僅年編30萬元保護藻礁，為不實資訊，請農

業局將本府用於保育藻礁總經費顯著呈現，以免民眾誤解。 

(二) 關於藻礁保育範圍三區具備之法律效果，應製作清楚說帖。 

(三) 本案請與地方人士(含保育團體)多討論溝通，如認養等；緩衝區

及永續利用區應可規劃結合當地人士，作深度、生態導覽，成為

優質觀光景點。 

(四) 本案今年未編列相關預算，請依規定由預備金動支經費辦理，以

積極維護藻礁保育。 

三、報告機關：工務局 

報告案由：八德合宜住宅評選結果報告暨本縣整體合宜住宅政策 

李顧問維峰： 

建議本案議約應請法律顧問協助，另後續施工時亦請由專業履約管理單

位協助。 

葉副縣長世文： 

(一) 本案10%出租率應予提高，請城鄉發展局再研議；另八德合宜住宅

之平均房價所得比不僅遠低於台北市，甚且低於全世界最優質之

房價所得比，且視野頗佳，實為非常實惠之住宅，此為縣長照顧

中低收入民眾，以及讓縣民共享開發建設的成果。 

(二) 請地政局、工務局、城鄉發展局注意，本案樣品屋可留下供未來

A10先建後遷之參考，以示本府照顧民眾之決心，亦對航空城推動

具正面意義。 

(三) 後續施工管理，請工務局考量委託PCM(專業營建管理)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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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關於委託PCM及都市設計審議方面尤須注意時效；另合宜住宅之興建目

的為以合宜價格提供優質住宅，故請注意維持品質。 

伍、專案計畫辦理情形(無) 

陸、各機關協調及報告事項 

提案機關：水務局 

案由：為本局102年度重大工程進度檢討改善報告，報請 公鑒。 

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(一) 在此肯定水務局之任勞任怨及誠實面對問題自我檢討，以下建議

提供水務局及各機關日後辦理工程之參考： 

１. 於管線協調花費過多時間，且事先估計太過樂觀，建議可透過管

線協調會報及道安會報等平台早作協調。 

２. 對於與沿線廠商溝通預估亦過於樂觀，管線遷移實非廠商責任又

須負擔額外費用，故廠商不願配合為情理之中，建議日後對類似

情況應先調查清楚。 

３. 建議日後辦理公共工程用地取得時，應將各持分人一次找齊，全

部一次價購；否則，以另尋出入口或以工程技術解決等替代方案

辦理。 

(二) 東門溪專案依進度最晚將於8月前全部完成，可基本解決桃園後站

(包括龜山工業區)、八德等地淹水問題；此外，就長期而言，若

鐵路高架化瓶頸打通後，再配合上游滯洪池留設，上述地區水患

應可一勞永逸解決。 

李顧問維峰： 

建議應對設計廠商嚴格要求，廠商對於施工管線及套圖等均應調查正確

且負完全責任，以免於施工時遭遇問題，以致延誤期程增加後續費用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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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。 

黃副縣長宏斌：  

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未來將針對設計、規劃階段查核，以避免規格不

符、圖說缺漏等情事產生，以致後續無從查核，驗收困難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工程於設計規劃階段即應特別重視，以免後續衍生工期延宕之爭

議。 

(二) 本府近年來辦理多項水利建設及改善工程，以解決多年來之水患

問題，在此除對水務局同仁之辛勞表示肯定外，亦對蔡副秘書長

宗烈及林茂山、李憲明參事及陳增祥、楊鐘時參議之協助表達感

謝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衛生局劉局長宜廉： 

關於103年本縣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推動相關報告資料，請各機關參考

並配合辦理；另若各機關仍有參與「第六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

市獎項評選」之投稿主題，請於5月30日前繳送稿件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參加本項評選，為檢視本府施政作為之機會，亦是向全世界展現本縣於

達到健康城市之施政重點及努力，請各機關踴躍參與。 

捌、主席政策指示(無) 

玖、散會（下午3時35分） 


